
2020 年庚子年的开端异常艰

难， 一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

情 （以下简称 “新冠肺炎”） 给我

们的生产、 生活、 学习和工作都造

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工厂停工停

产， 学校和企业延期开学、 开工，

这场疫情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无疑

是重大的。 当大多数人在众志成

城和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抗争的

时候， 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和

谐的情况。 “新冠肺炎” 的发生

如 2003 年的“非典” 一样， 虽然

属于乙类传染病， 但是按照甲类

传染病进行预防和控制。 非典期

间为了加强疫情的管理和控制，

最高法和最高检紧急出台了司法

解释， 严厉打击疫情。 在这次新

冠肺炎期间， 两高两部也发布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

见》 （以下简称 “《意见 》”）。 笔

者将结合刑法学相关原理对新冠

肺炎期间的刑法适用问题展开研

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同时针对

《刑法修正案 （十一 ）》 对“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 的修改提出自己

的一些见解。

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概述

近几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

发， 非典、 禽流感以及近期的新冠

肺炎， 对社会和国家都产生严重的

不良影响。 那么何为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有学者认为， 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在广义上是指突如其来的、 对

人类身体健康和生活造成巨大威

胁， 并且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

成一定的间接影响的自然灾害或者

是人为灾难。 也有学者认为， 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包括自然灾害、 公共

卫生事件、 社会安全事件以及其他

严重影响公共安全的事件。 在学术

界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范围的界

定存在一定争议。 根据我国法律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定义， 它是指

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

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

情、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重大食

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

众健康的事件。 新冠肺炎来势汹

汹， 2020 年 1 月 20 日国家卫健委

发布公告， 将新冠肺炎纳入 《传染

病防治法》 规定的乙类传染病， 并

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

施。 新冠肺炎作为一起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对于新冠肺炎期间的违法犯罪行

为， 要通过适用法律予以严格的规

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征包

括：

1.突发性。

突发性即突然发生性是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一大主要特征。 在事

件爆发之前对于其是否会爆发、 爆

发的时间、 地点以及规模都没有预

料， 人们对于这类事件的爆发往往

一时之间很难形成精准的把握。 比

如此次新冠病毒的爆发， 在病毒检

测结果确定之前， 甚至在初期， 我

们对于病毒的来源以及传播途径都

无法精确预计。 对于事件可能的发

展趋势以及对人民和社会所造成的

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无法提前估

计。

2.隐蔽性。

隐蔽性即不易发现性。 如传染

病、 水污染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其发生在一开始往往会被人忽视，

只有出现大量确诊病例时其危害性

才被认识到。 而传染病病原体会在

人体中有潜伏期， 潜伏期之内无法

通过正规手段检测出来， 这就给这

类突发事件的预防产生了极大的阻

碍和困难。 当事件的危害性被发现

时， 此时造成的危害将是巨大的和

难以控制的。

3.破坏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民以及

整个国家甚至世界的破坏都是巨大

的。 首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

害对象并不特定， 它在短时间内会

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和生病造成

不可逆转的损害。 其次， 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会使得某一个区域内在短

时间之内处于一种混乱状态， 社会

秩序混乱， 对经济和人们的正常生

产生活产生极大的损害。 再次， 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会使得犯罪滋生，

不良分子借此机会谋取不正当利

益， 对广大公民以及国家的权益造

成损害。 最后， 从国家层面来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影响一个国家

的对外开放， 阻碍对外交流与合

作。

4.不可避免性。

从人类发展历程来看， 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不可避免。 就传

染病来说， 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

上， 传染病伴随着人类一起诞生

了。 古代的中国由于科学技术和医

学技术水平的缺陷， 在传染病防

治上呕心沥血， 但是仍然无法克

服传染病的发生。 人类群居性的

特点， 使得传染病一旦出现就会

不可避免地造成损失。 所以， 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存在是不可避

免的。 尽管科技水平进步了， 也

依然会发生。 我们需要做的是加

强管理和法律规制， 尽量减少这种

事件的发生。

5.机遇性。

机遇是指契机、 时机或机会，

通常被认为是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而所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遇性

特点， 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首先

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会使人们加大

对于该类事件的重视程度， 提高预

防意识， 在日常生活中规范自己的

行为。 其次， 对于政府相关部门及

政府工作人员来讲， 可以检验其处

理应急问题的能力， 推动国家体制

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同时也是对政

务系统的巨大的考验和史无前例的

变革。 最后， 对于我国法治制建设

来说， 可以推进我国法律体系的完

善和健全。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适用刑法的必要性

1.刑法具有阶级性和法律性的特

点

刑法同其他法律一样， 不是从来

就有的， 它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意

志和利益制定的对被统治阶级实现专

政的工具。 它具有阶级性的特点， 目

的是为了保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

我国的刑法作为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

法律， 它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 是保卫社会主义的根本制

度。 刑法的法律性是指刑法同其他部

门法一样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不同于民法、 行政法等部门

法， 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范围更加

广泛。 民法调整不同民事主体之间的

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但是刑法所具

有的最后手段性成为保障其他部门法

顺利贯彻实施的“第二道防线”。 当民

事主体之间的纠纷超出民事法律规范

的范围而无法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予以

规制时， 此时可以适用刑法对犯罪分

子予以刑罚，维护社会秩序。刑法具有

谦抑性的特点， 为了保障刑法适用的

效率和保障刑法的严肃性， 在纠纷发

生后， 优先考虑适用其他部门法， 只

有当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无法适用其他

法律规范时， 此时才会适用刑法。

我国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法律

体系相对完备，国家高度重视，并制定

大量的法律法规，例如《突发公共事件

卫生条例》《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

法》等，这些法律大都属于行政法规的

范畴，其在适用中需要刑法的介入，保

障各项法律法规的实施。 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面前， 往往一个问题所

涉及到的社会关系是多方面的， 而这

些社会关系往往又是相互交织， 错综

复杂的，很难用一部部门法解决纠纷，

所以刑法作为一部综合性法律， 适用

刑法解决纠纷是最合适的。

（作者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

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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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短时间

内会对一个国家的人力、 物力和

财力造成巨大压力， 它在人类发

展史上一直存在。 2020 年初发

生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

不仅对中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对于世界各国来讲都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 以此事件为背景， 同时

结合我国 《刑法修正案 （十一）》

对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 的修

改， 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

点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如何

更好地适用刑法， 规制特殊时期

人们的行为， 维护社会秩序。

资料图片

□曹化 张晓庆 傅亮


